
九江市自然资源局柴桑区分局

2024 年单位预算

目 录

第一部分 九江市自然资源局柴桑区分局概况

一、单位主要职责

二、机构设置及人员情况

第二部分 九江市自然资源局柴桑区分局2024年单位预

算表

一、《收支预算总表》

二、《单位收入总表》

三、《单位支出总表》

四、《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五、《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

七、《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表》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表》

十、《项目绩效目标表》

第三部分 九江市自然资源局柴桑区分局2024年单位预

算情况说明

一、2024 年单位预算收支情况说明



二、2024 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第一部分 九江市自然资源局柴桑区分局概况

一、单位主要职责

1.承担保护与合理利用国家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等自然

资源的责任。组织拟订并组织实施全区国土资源发展规划。

规范国土资源管理秩序，拟订国土资源管理的地方性政策文

件；指导全区国土资源行政执法工作，调查处理国土资源违

法案件，依法组织有关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活动。优化配置

国土资源，编制和组织实施全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利

用年度计划等；组织编制和实施全区矿产资源、地质勘查和

地质环境等规划以及地质灾害防治、矿山环境保护等其他专

项规划并监督检查。参与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批的涉及土地、

矿产的相关规划的审核。拟订并实施全区地籍管理办法，组

织土地资源调查、地籍调查、土地统计和动态监测，组织区

土地调查专项，组织实施乡（镇）地籍调查、土地分等定级

工作。保护土地、矿产资源等自然资源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

法权益，组织承办和调处权属纠纷，指导土地确权，承担各

类土地登记资料的收集、整理、共享和汇交管理。

2.承担保护全区耕地的责任，确保规划确定的耕地保有

量和基本农田面积不减少。监督占用耕地补偿制度执行情况，

督导未利用土地开发、土地整理、土地复垦和耕地开发工作。

组织实施土地用途管制、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征用，承担

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批的各类用地的审核、报批工作。承担节

约集约利用土地资源的责任。拟订并实施土地开发利用标准、



管理和监督城乡建设用地供应、政府土地储备、土地开发和

节约集约利用。建立基准地价、标定地价，监督管理农村集

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

3、指导监督全区土地登记、房屋登记、林地登记等不

动产登记工作。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制定不动产统一

登记规范性文件和管理办法，制定不动产权属争议的调处政

策，负责全区不动产登记统计、监督，建立区级不动产登记

信息基础平台。

4、负责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管理，依法管理矿业权的审

批登记发证和转让审批登记。规范矿业权市场；按规定管理

矿产资源补偿费的征收和使用；依法收取和管理采矿权使用

费和采矿权价款。负责管理地质勘查行业和矿产资源储量。

承担地质环境保护的责任，组织实施矿山地质环境的保护。

承担地质灾害和治理责任，指导全区地质灾害应急处置。

5、依法统一监督管理全区测绘工作。组织并管理全区

基础测绘、区界线测绘、区内行政区域界线测绘，地籍测绘

和其他全区测绘项目；指导监督各类测绘成果的管理和测量

标志的保护。

6、负责涉及国土资源信访案件的调查处理。指导全区国

土资源系统信访工作。

7、贯彻执行国家关于建设规划事业的方针、政策和法

律、法规，研究制定本区建设规划工作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和

年度计划，负责工程建设、城市建设、村镇建设、城市规划、

乡镇规划、建筑业及城市公用事业的行业管理。



二、机构设置及人员情况

2024 年九江市自然资源局柴桑区分局共有预算单位一

个即九江市自然资源局柴桑区分局，九江市自然资源局柴桑

区分局为九江市自然资源局派出机构，为正科级。机构内

设 4 个职能科室（综合股、国土空间规划股、耕地保护利用

股、矿产资源管理股）下属 3 个非独立核算事业单位（九江

市自然资源储备利用中心柴桑区分中心、柴桑区自然资源执

法监察大队、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柴桑区分中心）。

编制人数小计 81 人,其中：行政编制人数 13 人,参照公

务员管理的事业编制人数 0人,全部补助事业编制人数 68人,

自收自支编制人数 7 人。实有人数小计 127 人,其中：在职

人数小计 81人,行政在职人数 13人,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

单位在职人数 0 人,全部补助事业在职人数 68 人。离休人数

小计0人,退休人数小计46人,退职人员0人,遗属人数0人。

在校学生 0 人,其中：本科生人数 0 人，专科生人数 0 人。



第二部分 九江市自然资源局柴桑区分局2024年单位预算表











第三部分 九江市自然资源局柴桑区分局 2024 年单位预算

情况说明

一、2024 年单位预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收入预算情况

2024 年九江市自然资源局柴桑区分局收入预算总额为

5178.10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3917.18 万元; 财 政 拨

款收入 5108.10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4007.18 万元;事

业单位经营收入 70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 90 万元。

(二)支出预算情况

2024 年九江市自然资源局柴桑区分局支出预算总额为

5178.10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3917.18 万元;其中：

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基本支出 2201.1 万元,较上年预

算安排增加 940.18 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1813.45 万元,

商品和服务支出 204.54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70.45

万元,资本性支出 12.66 万元。项目支出 2977 万元,较上年

预算安排增加 2977 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0 万元,商品

和服务支出 2977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0 万元,资本性

支出 0 万元,对企业补助 0 万元。

按支出功能科目划分：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5178.1 万元,

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3917.18 万元;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

支出 151.97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49.12 万元;卫生健



康支出 85.86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30.71 万元;自然资

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4815.09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3780.82万元;住房保障支出125.18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

加 56.53 万元。

按支出经济分类划分：工资福利支出 1813.45 万元,较

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958.05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204.54 万

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 165.82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70.45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168.29 万元;资本性支出

12.66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 20.34 万元。

(三)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2024 年九江市自然资源局柴桑区分局财政拨款支出预

算总额 5108.1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4007.18 万元;

按支出功能科目划分：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51.97 万

元,卫生健康支出 85.86 万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4745.09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125.18 万元。

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基本支出 2131.1 万元,较上年预

算安排增加 1030.18 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1813.45 万

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134.54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70.45 万元,资本性支出 12.66 万元。项目支出 2977 万元,

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2977 万元;因 2023 年第一年上划市本

级，未列入项目经费，故增长比例过高。其中：商品和服务

支出 2977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0 万元,资本性支出 0



万元。

(四)政府性基金情况

2024 年九江市自然资源局柴桑区分局政府性基金支出

预算为 0。本单位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五)国有资本经营情况

2024 年九江市自然资源局柴桑区分局国有资本经营支

出预算为 70 万元。

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基本支出 70 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减

少 90 万元;其中：商品和服务支出 70 万元。

(六)机关运行经费等重要事项的说明

2024 年单位机关运行费预算 134.54 万元，比 2023 年预

算减少 235.82 万元，下降 63.6%。

主要原因：按照政策文件要求，进一步厉行节约，坚持

过紧日子。其中：办公费 17.63 万元、咨询费 1 万元、水费

2 万元、电费 17 万元、邮电费 12 万元、差旅费 15 万元、维

修（护）费 2 万元、公务接待费 18 万元、工会经费 6.65 万

元、福利费 27.54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6 万元、其他

交通费 8.52 万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1.2 万元。

(七)政府采购情况

2024年政府采购总额568.66万元,其中: 政府采购货物

预算 12.66 万元, 政府采购工程预算万元, 政府采购服务预

算 556 万元。

(八)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共有车辆 1 辆,其中：一

般公务用车实有数 1 辆,执法执勤用车实有数 0 辆。

2024 年单位预算未安排购置车辆，未安排购置单位价值

200 万元以上大型设备。

(九)九江市自然资源局柴桑区分局项目情况说明

1.智能监管平台服务项目、九江市自然资源局柴桑区分

局 2024-2026 年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及进出平衡总体方案

等项目

1）项目概述：积极推进智能监管，增加了违法用地快

速处置能力。为了全面落实“早发现、早制止、严查处”工

作机制，实现“发现在初始，解决在萌芽”的执法目标。2021

年在区政府大力支持下，建立柴桑区分局自然资源智能监管

平台服务项目。该项目运用“前端视频监控 AI 识别+中端应

用软件精准预警+后端指挥中心自动派单”模式。通过平台

综合运用视频监控、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等技术手段，通过

在铁塔（通信基站）上安装视频监控设备，对土地、矿山进

行全天候实时在线监控推送基层执法部门快速制止、及时查

处，实现了对违法行为的快速响应和可视化监督，提升了执

法监察主动发现问题线索和快速制止违法行为的能力。

2）立项依据：按上级下发文件，已通过会议研究、审

核通过。

3）实施主体：九江市自然资源局柴桑区分局



4）实施方案：耕地后备资源调查主要是在每年土地利

用变更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开展耕地后备资源调查、智能监

管，全面查清耕地后备资源的面积、类型、权属和分布情况。

在形成调查成果以后可通过分析耕地后备资源开发的经济、

生态、社会效益，进而提出合理开发利用的政策建议。

5）实施周期：预计周期为一年

6）年度预算安排：已安排预算资金 359 万元

7）绩效目标申报表：见附件 1

2.控规局部调整及新规相关费用、柴桑区乡（镇）国土

空间规划“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服务采购项目

1）项目概述：为了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对各专项规划的

指导约束作用，推进多规合一，实现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

划等有机融合，明确组建自然资源部，并开展村庄规划编制

服务。

2）立项依据：按上级下发文件，已通过会议研究、审

核通过。

3）实施主体：九江市自然资源局柴桑区分局。

4）实施方案：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是国土开发保护现状

评估工作以评估指标体系为核心，结合基础调查、实地勘探、

社会调查、专题研究等手段，切实摸清现状，在底线管控、

空间结构和效率、品质宜居等方面找问题，提出对策，形成

评估报告，高质量推进我市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之国土开发保



护现状评估工作。

5）实施周期：预计周期为一年

6）年度预算安排：已安排预算资金 170.6 万元

7）绩效目标申报表：见附件 2

3.农村土地经营承包数据整合项目

1）项目概述：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和江西省委、省政府有关精神，结合九江市全民所有自

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委托代理机制试点工作经验，深入探索和

不断拓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有效实现途径，建立

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价值实现机制，落实“两统一”职责，助

推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开展柴

桑区全民自然资源策划评估工作

2）立项依据：按上级下发文件，已通过会议研究、审

核通过。

3）实施主体：九江市自然资源局柴桑区分局。

4）实施方案：为柴桑区探索一条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

展优势的“两山”理论双向转化新路径，实现自然资源变资

产、资产变资本、资本变资金，进而促进生态环境与自然资

源保护，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5）实施周期：预计周期为一年

6）年度预算安排：已安排预算资金 556 万元

7）绩效目标申报表：见附件 3



二、2024 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4 年九江市自然资源局柴桑区分局"三公"经费财政

拨款安排 24 万元，其中：

因公出国 0 万元,比上年增 0 万元，主要原因是：预算

未安排因公出国经费。

公务接待 18 万元,比上年减 2 万元，主要原因是：进一

步厉行节约，坚持过紧日子，压缩三公经费支出。

公务用车运行 6 万元,与上年安排保持一致。

公务用车购置 0 万元,比上年增 0 万元，主要原因是

2024 年未安排公务用车购置。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收入科目

（一）财政拨款：指市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

活动取得的收入。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

及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附属单位上缴收入：反映事业单位附属的独立核

算单位按规定标准或比例缴纳的各项收入。包括附属的事业

单位上缴的收入和附属的企业上缴的利润等。



（五）上级补助收入：反映事业单位从主管部门和上级

单位取得的非财政补助收入。

（六）其他收入：指除财政拨款、事业收入、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等以外的各项收入。

（七）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填列历年滚存的非限定用

途的非统计财政拨款结余弥补 2023 年收支差额的数额。

（八）上年结转和结余：填列 2022 年全部结转和结余

的资金数，包括当年结转结余资金和历年滚存结转结余资金。

二、支出科目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类)自然资源事务(款):反映

用于自然资源管理等方面的支出。

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款）：反映城

乡社区管理事务支出。

(一)行政运行:反映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

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

(二)自然资源规划及管理:反映用于国土空间规划、国

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等方面的支出。

(三)自然资源调查与确权登记：反映自然资源部门用于

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价，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等方面的支

出。

(四)事业运行:反映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不包括行政

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后勤服务中心、医务

室等附属事业单位。



(五)其他自然资源事务支出: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

用于自然资源事务方面的支出。

(六)城乡社区规划与管理：反映城乡社区、防灾减灾、

历史名城规划制定与管理等方面的支出。


